
无 锡 市 教 育 局 

 

 

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认真落实

《无锡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保证国有资产

安全完整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，根据政府会计制度要求，请

各直属单位对本单位固定资产于 12 月 31 日之前进行清查盘点，

确保账账相符、帐实相符。盘点情况以书面报告形式于 2021 年

1 月 15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规划财务处（书面报告由单位领导签

字并加盖公章）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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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外传 


